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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创智库理事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以政府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以服务为使命，为推动中外企

业交流合作，构建政府与企业对话平台，促进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健康成长，助

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成立国创智库理事会（以下简称理事会）。

第二条 理事会宗旨是推动中外企业合作交流与共同发展，助力地方经济

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 理事会是在国创智库指导和组织下，由国内外知名学者、社会知

名人士、工商界优秀企业家共同倡议发起，自愿加入的非营利性内设机构。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理事会是本组织最高权利机构，设有常务理事会、监事和秘书处

三个部门。理事单位需依法合规开展活动，支持理事会发展，为理事会发展建言

献策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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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常务理事会由副理事长单位和常务理事单位组成。理事会闭会期

间，由常务理事会行使理事会职权。

第六条 监事由理事推举或轮值担任，检查本会财务，对理事、常务理事

等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

第七条 秘书处是本会的执行部门，负责理事会日常运营与服务。秘书处

工作人员由国创智库任命或兼任。

第三章 入会资格

第八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者，均可申请加入理事会：

(一) 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

(二) 遵守国创智库理事会章程，自愿加入国创智库并参加国创智库相

关活动；

(三) 行业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业界精英人士、优秀企业

代表等；

(四) 定向邀请或自行申请加入并经理事会综合评估通过的杰出代表

人士。

第四章 副理事长单位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副理事长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 优先享受国创智库平台优势资源服务；

(二) 根据企业发展的合理需求量身定制，政策资源对接；

(三) 协助企业整合资源，帮助推动项目落地；

(四) 参加理事会组织的产业沙龙、企业走访、政企座谈等相关活动；

(五) 参与国创智库组织的高端论坛、闭门会议、新项目考察等，并作

为代表与专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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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享受国创智库全国政策辅导组资源及点对点咨询服务；

(七) 作为优秀代表企业或人物，获得国创智库媒体矩阵宣传资源；

(八) 对理事会的工作及发展享有建议权、监督权；

(九) 向理事会推荐优秀工商界精英人士；

(十) 享受理事会授予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副理事长单位需履行以下义务：

(一) 遵守理事会章程及其他规定；

(二) 积极参与理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 与理事会及相关成员积极展开多领域合作；

(四) 加强沟通、团结协作，自觉维护理事会名誉和利益，不得以国创

智库及理事会名义从事任何不当活动；

(五) 为理事会开展的各项工作提供支持帮助；

(六) 向本会反映情况，完成本会委托的任务；

(七) 按时交纳副理事长会费，副理事长任期三年。

第五章 常务理事单位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常务理事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 优先享受国创智库平台优势资源服务；

(二) 根据企业发展的合理需求量身定制，政策资源对接；

(三) 协助企业整合资源，根据企业需求，帮助推动项目落地；

(四) 参加理事会组织的产业沙龙、企业走访、政企座谈等相关活动；

(五) 参与国创智库组织的高端论坛、闭门会议、新项目考察等；

(六) 作为优秀代表企业或人物，获得国创智库媒体矩阵宣传资源；

(七) 对理事会的工作及发展享有建议权、监督权；

(八) 向理事会推荐优秀工商业界企业家、精英人士；

(九) 享受理事会授予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常务理事单位需履行以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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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遵守理事会章程及其他规定；

(二) 积极参与理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 与理事会及相关成员积极展开多领域合作；

(四) 加强沟通、团结协作，自觉维护理事会名誉和利益，不得以国创

智库及理事会名义从事任何不当活动；

(五) 为理事会开展的各项工作提供支持帮助；

(六) 向本会反映情况，完成本会委托的任务；

(七) 按时交纳常务理事会费，常务理事任期三年，综合会费 30 万元。

第六章 理事单位权利和义务

第十三条 理事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 享受国创智库平台优势资源服务；

(二) 协助企业整合资源，根据企业需求，帮助推动项目落地；

(三) 参加理事会组织的产业沙龙、理事年会、政企座谈等相关活动；

(四) 对理事会的工作及发展享有建议权、监督权；

(五) 向理事会推荐优秀工商业界企业家、精英人士；

(六) 享受理事会授予的其他权利。

第十四条 理事单位需履行以下义务：

(一) 遵守理事会章程及其他规定；

(二) 积极参与理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 与理事会及相关成员积极展开多领域合作；

(四) 加强沟通、团结协作，自觉维护理事会名誉和利益，不得以国创

智库及理事会名义从事任何不当活动；

(五) 向本会反映情况，完成本会委托的任务；

(六) 按时交纳理事会会费，理事单位任期三年，会费 20 万元。

第七章 会员单位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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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会员单位享有以下权利：

(一) 协助企业整合资源，推动项目合作；

(二) 参与国创智库组织的部分相关活动；

(三) 向理事会推荐优秀工商业界企业家、精英人士；

(四) 享受理事会授予的其他权利。

第十六条 会员单位需履行以下义务：

(一) 遵守理事会章程及其他规定；

(二) 积极参与理事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三) 加强沟通、团结协作，自觉维护理事会名誉和利益，不得以国创

智库及理事会名义从事任何不当活动；

(四) 按时交纳理事会会费，会员单位任期三年，会费 10 万元。

第八章 入会与退会

第十七条 凡符合理事会入会条件，拥护理事会章程的，均可经由理事会发

出邀请或自愿申请加入。

(一) 申请：申请单位须填写《入会申请表》，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以

下材料：

(1) 《入会申请表》；

(2) 营业执照或社团法人登记证的扫描件；

(3) 单位所派代表的个人简历、联系方式和电子版免冠二寸彩照 1

张。

(二) 审批：理事会在收到全部有效申请文件和资料后进行资格核查，

十个工作 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三) 入会：申请单位自接到批准入会的书面通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

有关规定 办理交纳会费等相关手续，签署正式入会合同。

第十八条 退会和会员资格终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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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员享有自愿入会和自由退会的权利。

(二) 会员决定退出理事会时，应至少提前十五个工作日向秘书处提出

书面退会申请，理事会接到申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申请单位

接到理事会同意 退会的书面通知后，即终止会员资格，并于五个工作日内

办理完毕有关手续。

(三) 会员中途退会，会费不予退还。

(四) 终止会员资格：被证实会员提交的有关文件和资料存在伪造、冒

用、涂改、 失效或其他不真实情形，终止其会员资格；会员有严重违法行

为，或从事损害理事会及会员利益的行为，理事会有权终止其会员资格并通

知该会员。在上述情况下提前终止会员资格的，会费不予退还。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修改章程：

(一) 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的；

(二) 章程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 理事会应当修改章程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本章程内容如与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相抵触时，以法

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为准。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于 2023 年 8月生效，于新章程生效后失效。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由国创智库负责解释。


